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东方国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2019 年 11月 13 日，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东方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东方国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财

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期限三年。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要求，公司就 2022年上半年集团财务公司风险进行持续

评估，现作汇报如下： 

一、东方国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集团财务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上海银保监局批准设立，2017年 12月 15 日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注

册登记。 

集团财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铭，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488号

3号楼，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4UX9N，金融许可证编号：00855052，机构编码：L0260H231000001，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委托贷款；（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东方国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基本情况 

（一）制度建设工作 

2022 年上半年，集团财务公司严格落实业务发展、制度先行的理念，结合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要求开展了新一轮制度梳理及修订工作，确保各项规章制

度能够与法律法规及各项监管要求保持一致性。从日常业务、风险评估和内审工



作、新开展业务三个方面入手，对配套业务制度、操作细则进行修订和完善，不

断提高业务开展过程与制度流程的匹配度，努力建立全面的风险合规体系。截止

2022年 6月末，集团财务公司共有各类制度 9大类 151项（不含章程），其中修

订制度 13项。 

（二）内控监督评价工作 

2022 年以来，集团财务公司持续完善由业务防控条线、风险管理条线和审

计稽核条线三道防线组成的内控监督评价实施机制，确保内控监督评价工作有序

开展。 

业务防控条线从内控体系制度入手进行内控机制的优化完善，有效提升内控

自我评价能力。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和内审部门负责内控的独立评价和监督，

对集团财务公司管理流程进行系统评估和检查，真正体现内控监督评价全过程控

制机制。风险管理条线从全面风险管理、合规管理等方面着手，每季度开展监管

评级、案防以及法务自评价工作，并及时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通过适当的形式进

行督促整改，2022 年上半年实现了零案件、零流动性事故、无不良贷款发生的

风险控制目标。审计稽核条线通过对各部门及重点业务的审计监督，促进对发现

的内控机制问题或缺陷及时采取措施，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并定期向管理层和

治理层报告有关业务管理和内部控制的监督结果。 

（三）合规管理工作 

2022 年上半年，集团财务公司根据监管意见，认真落实整改计划，着力在

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完善绩效考核体系、提高资金集中水平、推进信息系统

建设、做好党建工作等五方面制定相应的整改计划，周密部署持续推进整改进度。 

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已落地即期结售汇业务逐步扩大业务规模；完善绩

效考核体系，完善绩效薪酬延期支付执行，扩大覆盖面，拟定员工绩效薪酬延期

支付方案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重要岗位人员进行薪酬延期支付；提高资金集中水

平，完善资金考核规则，逐步强化月度考核，从日常结算业务入手对归集重点企

业的资金监控工作，每季度撰写调整企业及重点企业资金收支监控报告；持续推

进信息系统建设，在各项监管数据自动化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中台数据

入手，探索监管指标的多样性满足集团财务公司日常的数据分析需要；做好党建

工作，对照已制定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支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及《落



实党组织研究讨论“前置程序”的实施办法》，明确党组织前置研究的重大事项

及决策流程。 

同时，集团财务公司每季根据业务情况进行自评分，及时、动态地了解自身

经营情况，并针对自评发现的薄弱环节及时进行整改，为下一步工作开展指明方

向。 

（四）信息科技建设工作 

集团财务公司完善了以“信息科技部-信息科技工作委员会-总经理办公会”

为基础的信息科技管理架构，有效协调了各部门间的信息化工作。截止目前，集

团财务公司完成核心系统模块中外汇结售汇、外管结售汇报送等项目的上线工

作，确保公司即期结售汇业务正常开展；根据人民银行最新的利率报备要求，给

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并积极推进；按时完成月度巡检并编制巡检报告，提升机

房环境要素的监控能力，并定期对系统数据进行备份，已将备份工作穿插于业务

系统、服务器、数据库等全环节，实现备份模式一体化、系统化和常规化。同时，

为配合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集团财务公司结合自身数据治理的要求，初步构建

了数据中台，完善了公司数据管理体系。 

 

三、集团财务公司经营及风险管理情况 

集团财务公司根据监管部门全面风险管理要求，结合实际业务的开展情况，

在巩固现有管理体系基础上，做好新业务风险管理的配套建设，并对特定风险进

行重点研究分析、制定整改措施。 

（一）信用风险 

2022 上半年,集团财务公司的授信工作继续坚持“合规、审慎、合理”的审

批原则，合理统筹成员单位的授信总额度，杜绝多头授信、过度授信以及不适当

分配授信额度等情况，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严格把控信贷资金的流向，

确保信贷资金能够为成员单位的产业战略提供支持；坚持逐级审批、共同决策的

议事机制，坚持做到每户授信均通过贷审会审议。同时，集团财务公司为切实增

强对信贷资产的贷后管理，对于重点工程项目的融资贷后情况进行了现场走访，

及时了解影响客户还款的潜在不利因素，同时也能发挥集团财务公司金融咨询服

务功能，为成员单位处理痛点难点业务提供参考意见。集团财务公司利用征信查



询系统，能够帮助财务公司更加客观、准确的掌握授信申请客户的当前信用情况。 

（二）流动性风险 

集团财务公司根据以前年度的流动性的风险水平全面调研分析结果，进一步

优化流动性管理方式。截至目前未发生成员单位存款及结算业务相关流动性风

险。 

（1）归集重点企业的资金监控工作，从不同维度开展分析，每季度撰写调

整企业及重点企业资金收支监控报告。 

（2）继续要求前台业务部门在业务申请实施前，提交资金运用计划书，提

前介入资金的流动性审核，起到良好的流动性保障作用。 

（3）资金管理部配备了专业人员。投资业务的开展将拓展集团财务公司资

金的运用渠道，进一步提升财务公司的资金配置的多样化。 

（4）进一步增加压力测试频率，扩大流动性压力测试的涵盖面，提升集团

财务公司对流动性风险变化情况的综合把握能力。 

（三）案防合规风险 

持续开展合规培训、专项排查等方式进行交叉验证，加强集团财务公司案件

及操作风险防控力度。合规培训的内容包括日常的业务操作、新业务规范普及等；

专项排查包括案防合规事项、反洗钱及法律事务方面等。 

（四）集团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要求，做好对主要监管指标的监控工作。 

截至 2021年底和 2022年 6月底，集团财务公司的主要监管指标均符合相关

监管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指标名称 标准值 
本期值 

（2022年 6月） 

上期值 

（2021 年） 
比上期 

资本充足率 ≥10.5% 26.31% 30.56% -13.91% 

不良资产率 ≤4% 0.00% 0% 0.00% 

不良贷款率 ≤5% 0.00% 0% 0.00% 

资产损失准备

充足率 
≥100% 100.00% 100% 0.00% 

贷款损失准备

充足率 
≥100% 100.00% 100% 0.00% 



流动性比例 ≥25% 56.02% 85.87% -34.77% 

投资比例 ≤70% 0.00% 0% 0.00% 

 

四、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情况 

自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以来，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严

格履行协议关于交易内容、交易限额、交易定价等相关约定。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285,279.39 万元，占公司存款比例为

72.39%，占集团财务公司存款占比为 43.10%；贷款余额为 75,341.91 万元，占

公司贷款比例为 55.18%，占集团财务公司贷款占比为 22.85%。集团财务公司对

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0元。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人民币综合授信总额为 130,00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59,160万元；美元综合授信总额（原币种为美元，已换算

人民币金额）为 22,818.76 万元，实际发生额（原币种为美元，已换算人民币金

额）为 16,107.36万元。 

截至 2022 年 6月 30日，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余额为 108,830.05 万元，贷款余额为 61,185.95 万元。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的

存贷款业务均按照双方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执行，存贷款业务均符合公司经

营发展需要，上述在集团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未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五、风险评估意见 

综上，公司认为集团财务公司具有经营企业集团成员单位存贷款等业务的合

法有效资质，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经过公司 201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程序完备；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严格履行了协议关于

交易内容、交易限额、交易定价等相关约定；集团财务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合理

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有效控制风险，不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规定的情况，各项风险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经评估，公司未发现集团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公司将

持续关注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的各项业务往来情况，严格执行《企业集团财务公

司管理办法》、《公司与东方国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



风险处置预案》等规定的要求，不断识别和评估风险因素，防范和控制风险。 

 

特此报告。本报告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30日 


